
昆 山 市 教 育 局
关于做好 2019 年昆山市基础教育奖励

申报工作的通知

昆山开放大学，各中小学、成教校，有关幼儿园，各直属单位：

为做好 2018~2019学年度基础教育奖励申报工作，现将有关

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内容

根据《昆山市基础教育奖励细则》，申报内容为优秀学校奖、

优秀教师奖、优秀校长奖和优秀成果奖。

二、获奖时间

所申报的获奖项目必须在 2018年 8月 1日至 2019年 7月 31

日内获得的。

三、申报要求

各集体或个人按《昆山市基础教育奖励细则》所列奖项分别

填写申报表，并附获奖证书（证明）复印件。

四、上报时间

8月 20日前，学校负责填写《昆山市基础教育奖励申报汇总



表》（除纸质外，需同时在智慧云平台填报），并将个人申报表和

集体申报表一并送交教育局组织人事科，逾期作自动放弃。

附件：1．昆山市基础教育奖励细则

2．昆山市基础教育奖申报表（个人奖）

3．昆山市基础教育奖申报表（集体奖）

4．昆山市基础教育奖励申报汇总表

昆山市教育局

2019年 7月 10日



附件 1：

昆山市基础教育奖励细则

一、优秀学校奖

1．获国家级单项荣誉或综合荣誉的学校，分别奖 30000元、

50000元。

2．被确认为江苏省级优质学校，或被省级及以上行政部门

确认为项目类特色、示范学校的，奖 20000、10000元。

二、优秀教师奖

1．被命名为昆山市名教师的，奖励 2000元。

2．被命名为“模范教师”、“优秀教师”、“优秀（先进）教育

工作者”、“优秀德育工作者”、“十大年度人物”、“十大杰出青年”、

“十杰教师”、“师德标兵”、“爱生模范”、“双十佳”、“十佳、优

秀双师型教师”、“苏州市教坛新苗（新秀）”、“轮岗交流先进个

人”等荣誉的教师，按国家、省、苏州市、昆山市级分别奖 5000

元、3000元、1000元、500元；“优秀班主任”升一档奖励。

3．被评为昆山市“最美人民教师”及“最美班主任”的，

奖 5000元；获“昆山市乡村教育贡献奖”的，奖 2000元。

三、优秀校长奖

被命名为昆山市名校长的，奖励 3000元。

四、优秀成果奖



1．在教育行政部门组织的评优课中获全国一等奖或江苏省

一等奖，以及职业学校两课评比示范课、信息化大赛获省一等奖

的教师，按国家、省级分别奖励 10000元、5000元。

2．普通高中学生参加奥林匹克竞赛和职业高中学生参加技

能大赛获奖的，按下列标准将奖金发放至学校（同一学生或学生

团队获奖按最高等级核算一次，不重复计算），由学校按照贡献

大小奖励辅导老师团队，分配方案在校内公示并报教育局备案。

⑴普通高中学生参加奥林匹克竞赛获省学会认定的省区一

等奖（国家学会认定的二等奖）奖 2000元/人；获省学会认定的

省区一等奖（国家学会认定的一等奖）奖 10000元/人；通过省区

复赛入选省集训队（进入全国决赛）奖 50000元/人；全国决赛入

选国家集训队奖 100000元/人，更高奖项由教育局集体研究决定。

⑵职业高中学生（或学生团队）参加技能大赛，省赛一等奖

的 2000 元/项；获得国赛铜奖 3000 元/项、银奖 5000 元/项,、金

奖 10000元/项

3．学生在科技创新大赛中获全国一等奖、江苏省一等奖的

辅导老师，分别奖 3000元、1500元。

4．所任班级中考（文化考试）学科成绩分别列城区、乡镇

第一名的公办初级中学教师，分别奖 5000元。

5．其他涉及的由教育局行政部门、教研室、教科室、教技

室等组织并通过市、省等逐级考核、评比产生的全国一等奖或省



级一等奖获得者，分别奖励 5000元、3000元。

五、奖励程序

1. 申报。各集体和个人按《细则》所列奖项分别填写《昆山

市基础教育奖集体奖申报表》和《昆山市基础教育奖个人奖申报

表》，并填写好《昆山市基础教育奖励申报汇总表》，并附获奖证

书、证明复印件，单位统一报送市教育局。有疑难的奖项另附纸

填报。

注：符合《昆山高层次教育人才计划实施细则（试行）》（昆

政发〔2018〕13 号）条件的人才，按人才实施细则申报、奖励，

与基础教育奖不重复。

2. 初审。市教育局对学校上报的材料进行初审，确定候选名

单。

3. 审核。市教育局考核领导小组对候选名单进行审核，确定

受奖名单。

4. 奖励。市委、市政府对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进行奖励。

六、附则

1．本细则适用于全市公办幼儿园、小学、初中、普通高中、

职业学校、特殊教育学校及教育教学研究机构。

2．本细则所设奖项：同一人（集体）、同一年度、同一主题

项目不重复奖励，就高颁奖。

3．本细则所涉及的优秀学校奖，应由学校行政班子集体讨



论后提出奖励方案，经教育局审批方可发放，主要用于奖励为该

荣誉作出突出贡献的部门和个人。

4．本细则由市教育局负责解释。

5．本细则自 2019年起执行，每学年统计的起止时间为前一

年的 8月 1日至当年的 7月 31日。



附件 2：

2019 年昆山市基础教育奖申报表（个人奖）

填表时间： 2019年 月 日

申报人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参加工作

时 间
学 历 任教学科

工作单位 职 务

奖励内容 奖励类别

奖励时间

授奖单位

单位审核

意 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教育奖励

领导小组

意 见

注：1．奖励类别：优秀教师奖、优秀校长奖、优秀成果（教学）奖、优秀成果（辅导）奖。

2．一事一表，奖状或证书复印件附后。



附件 3：

2019 年昆山市基础教育奖申报表（集体奖）

填表时间：2019年 月 日

申 报

单 位

申报单位

法 人

奖励内容 奖励类别

奖励时间

授奖单位

单位审核

意 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教育奖励

领导小组

意 见

注：1．奖励类别：创建奖、全国单项奖、全国综合奖。

2．一事一表，奖状或证书复印件附后。





附件 4：

2019 年昆山市基础教育奖励申报汇总表
申报单位（盖章）： 2019年 月 日

序号 奖励类别 获奖人或获奖单位 奖励内容 获奖时间 授奖单位 审核意见

注：本表除交纸质外，还需在智慧云平台填报，截止时间 8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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